《淮安市城市更新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起草情况说明

淮安市住建局
（2026年3月）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践行“人民城市”理念，落实中央、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意见》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扎实有序推进城市更新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起草本文件。

一、制定的必要性

（一）城市发展方式面临深刻转型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我国城市发展正由大规模增量建设转向存量提质增效的新阶段，城市更新已成为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过往以新建为核心导向的政策体系，在适配保留改造类项目实际需求上存在明显短板，与统筹推进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好”建设的总体要求也存在一定脱节，难以支撑城市发展向更深层次、更高质量迈进。

（二）城市更新深层矛盾逐步显现

现阶段，城市更新中既有建筑普遍存在产权结构复杂、前期手续不全等问题，保留建筑的改造与修缮工作，面临规划审批主体不明确、土地政策支持不足、后续手续办理路径缺失、新旧技术标准适用边界不清等操作层面的难点。同时，城市更新的核心概念与内涵边界尚未厘清，参与主体的责任划分与权利边界缺乏明确制度规范，整体制度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单一领域的政策条款已无法覆盖城市更新工作的综合性特征与复杂需求，制约了项目推进的效率与质量。

（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需求

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彰显城市内涵、品质与特色的核心标识，承载着城市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在城市更新全过程、各环节加强城市文化遗产保护，这不仅是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更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塑造城市独特魅力的重要支撑，对实现城市发展与文化传承的协同共进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为此，淮安市人民政府将《淮安市城市更新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列为2026年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计划。
二、主要内容说明

《办法》共六章三十五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明确适用范围与城市更新定义。第二条规定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城市更新活动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明确城市更新是改善城市空间形态、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质的建设和治理活动，涵盖既有建筑改造利用、老旧小区整治、完整社区建设、城中村更新、基础设施改造、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等九类具体活动。

二是厘清政府及相关部门、多元主体职责。第四条规定市、县（区）、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分别承担城市更新统筹领导、组织实施、属地落实职责；第五条明确住建、自然资源和规划、发改、文旅等部门按职责分工协同推进；第六条建立城市更新专家指导委员会，探索社区规划师制度；第七条界定物业权利人的更新权利与义务，明确机关、国企等单位的配合责任。

三是构建城市更新规划与计划体系。第八条确立“专项规划—片区策划—项目实施方案”三级规划实施体系；第九条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将城市体检结果作为更新工作重要依据；第十条至第十四条规范专项规划、详细规划、片区策划编制要求，建立城市更新项目库，编制年度实施计划并实行动态管理与审批实施。

四是规范城市更新实施全流程。第十五条明确项目实施主体确定方式，鼓励多元主体联合参与；第十六条规定实施主体编制方案、办理手续、归集权益、组织建设等核心职责；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规范项目实施方案编制、联合审查与审批流程，要求简化审批材料、缩减时限、优化效能。

五是强化城市更新全方位保障措施。第十九条至第三十四条从政策支持、土地供应、零星与低效用地利用、规划指标优化、规划许可豁免、保留建筑处置、既有建筑功能转换与安全管控、老旧住区自主更新、基础设施智慧化改造、不动产登记服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金融财税支持、改革创新包容容错等方面，制定系统保障与支持政策。



